
解釋字號 釋字第351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83年06⽉17⽇

解釋爭點 公營事業移轉⺠營條例「加發六個⽉薪給」規定之適⽤範圍？

解釋文 　　公營事業移轉⺠營條例第八條第⼆項係就不隨同移轉之從業

⼈員所作之規定，其第三項則係就繼續留⽤之從業⼈員所作之規

定，依該第三項前段規定，僅在就繼續留⽤⼈員之原有年資辦理

結算範圍內，始依前項（第⼆項）所定結算標準辦理。綜觀該條

全文立法意旨，在移轉⺠營當時，對於繼續留⽤⼈員之給與，並

不包括第⼆項關於加發六個⽉薪給在內，以維持不隨同移轉⼈員

與繼續留⽤⼈員待遇之平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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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本件依立法院中華⺠國八⼗⼆年七⽉五⽇(八⼆)台院議字第

⼆三⼀七號函意旨，係聲請統⼀解釋，合先說明。

　　公營事業移轉⺠營條例第八條第⼆項「公營事業轉為⺠營型

態時，其從業⼈員不願隨同移轉者或因前項但書約定未隨同移轉

者，應辦理離職。其離職給與，應依勞動基準法退休⾦標準給

付，不受年齡與⼯作年資限制，並加發移轉時薪給標準六個⽉薪

給及⼀個⽉預告⼯資；其不適⽤勞動基準法者，得比照適⽤

之」，係就不隨同移轉之從業⼈員所作之規定。其第三項「移轉

為⺠營後繼續留⽤⼈員，得於移轉當⽇由原事業主就其原有年資

辦理結算，其結算標準依前項規定辦理，但不發給預告⼯資。其

於移轉之⽇起五年內資遣者，按從業⼈員移轉⺠營時或資遣時之

薪給標準，擇優核給資遣給與，並按移轉⺠營當時薪給標準加發

六個⽉薪給及⼀個⽉預告⼯資」，則係就繼續留⽤（隨同移轉）

從業⼈員所作之規定。其中前段既謂「就其原有年資辦理結算，

其結算標準依前項（第⼆項）規定辦理」，⽽非謂「就其原有年

資及加發薪給辦理結算，其結算標準依前項（第⼆項）規定辦

理」，⾃係限在年資結算範圍內，始依前項（第⼆項）規定辦

理，⽽非謂連同加發薪給亦應依前項（第⼆項）規定辦理。⼜因

加發薪給與加發預告⼯資性質不同，前者並未規定於勞動基準

法，後者則已規定於勞動基準法第⼗六條第三項。⽽第⼆項所定

之文字，有「應依勞動基準法退休⾦標準給付，不受年齡與⼯作

年資限制」等語，為表達繼續留⽤⼈員，不得依勞動基準法之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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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請求加發預告⼯資之⽤，故特於第三項前段設「但不發給預告

⼯資」之限制。⾄於加發薪給則原為勞動基準法之所無，不虞繼

續留⽤⼈員援該法以請求，即無須於第三項贅增「但不發給六個

⽉薪給」之明文。此種按原有年資辦理結算之繼續留⽤⼈員，雖

不獲加發薪給及預告⼯資，但依第三項後段規定，則係於移轉之

⽇起五年內資遣時再⼀併如數加發之，使原從業⼈員於移轉⺠營

當時離職者與其後五年內資遣（離職）者，所受之離職優惠給與

⼀致，以維持兩者待遇之平衡。若謂繼續留⽤者於移轉⺠營當時

辦理原有年資結算之際，亦可如同離職者獲得加發六個⽉薪給，

則祇須於留⽤後五年內之任何⼀⽇（包括留⽤後之第⼆⽇）資

遣，均可重複獲得加發六個⽉薪給，成為雙重離職優惠，無異⿎

勵原從業⼈員於移轉⺠營當時不離職，⽽延後於五年內之任何⼀

⽇再離職（資遣），增加公營事業移轉⺠營之困擾，顯非立法之

本意。本件係就現⾏法律依其文義及論理所為之統⼀解釋，不涉

及立法問題，併此說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林洋港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翁岳⽣　翟紹先　楊與齡　李鐘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楊建華　⾺漢寶　劉鐵錚　鄭健才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吳　庚　史錫恩　陳瑞堂　張承韜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張特⽣　李志鵬

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不同意⾒書： ⼤法官 張承韜 

本件聲請案，係因立法院對於公營事業移轉⺠營條例第八條第三
項文意中之「前項」⼆字，究何所指？與⾏政院台八⼗⼀經字第
三三七三⼀號函釋⽰所持⾒解有異，乃請本院予以憲法及統⼀之
解釋。本席以⼩組承辦⼈之立場，認經審查會通過提報⼤會之解
釋文及理由書草案，信有下列可議之處，爰提此不同意⾒書。 

（⼀）本件爭議之焦點，厥在於公營事業移轉為⺠營後，對於繼
續留⽤⼈員，是否⼀如⾃願離職⼈員，除依勞基法退休⾦標準給
付外，尚須加發六個⽉之薪給問題。就此，⾏政院所提修法草案
及立法院初步審查意⾒，均採否定說，遲遲不獲通過。嗣經多位
委員為勞⼯權益爭取、斡旋結果，最後完成立法程序時，則採肯
定說，此有立法院歷次會議紀錄可憑。今多數通過之解釋文及理
由書草案仍採否定說，似已偏離立法意旨。 

（⼆）典型的法律解釋⽅法，應先依文理解釋，⽽後再繼以論理
解釋。本件公營事業移轉⺠營條例第八條第三項中之「前項規
定」，依文理解釋，⾃係指同條第⼆項規定⽽⾔，按同條第⼆項
所定公營事業移轉⺠營時，不願隨同移轉者之離職給與計有 依



勞基法退休⾦標準給付， 加發移轉時薪給標準六個⽉之薪給，
⼀個⽉預告⼯資。同條第三項前段就移轉為⺠營後繼續留⽤⼈

員原有年資之結算標準，既明定為「依前項規定辦理」，且⼜指
明「但不發給 之預告⼯資」，則所餘 ⼆者，胥屬年資結算給
付所應採取之標準甚明。果如解釋文草案所⾔：同條第三項前段
並不包括 加發六個⽉薪給在內，則除不符前述立法意旨外，於
文理亦難⾃圓其說（蓋既已僅餘 之依勞基法退休⾦標準給付，
儘可逕⾏將之明訂於同條第三項前段矣，何必⽤「前項規定」字
樣）。 

（三）多數通過之解釋文及理由強調不加發繼續留⽤⼈員六個⽉
薪給，旨在維持不隨同移轉⼈員與繼續留⽤⼈員待遇之平衡，及
避免繼續留⽤⼈員擅藉移轉⺠營⽇起五年內資遣⼜可再加發六個
⽉薪給之規定（條例第八條第三項但書），從中取巧，造成雙重
離職優惠之弊端云云。關於前者，由於條例施⾏細則第⼗五條規
定「辦理結算後之從業⼈員其年資重新起算」，⾜⾒不隨同移轉
⼈員與繼續留⽤⼈員，均係因公營事業移轉⺠營，致與原業主終
⽌契約⽽離職，同受六個⽉之加發薪給，兩者之待遇難謂失衡。
關於後者，由於員⼯資遣之權，掌握在⺠營後之僱主⼀⽅（參⾒
公務⼈員任⽤法第⼆⼗九條規定資遣之意義），不虞繼續留⽤⼈
員妄⾃濫⽤，且依條例第八條第三項但書規定，留⽤⼈員對於因
資遣⽽有之六個⽉薪給請求權於移轉⺠營五年後，即⾏消滅，顯
屬留⽤⼈員五年間⼯作權之保障條款，並無所謂「雙重離職優
惠」之顧慮。 

（四）公營事業移轉⺠營之問題，政策上及執⾏技術上牽涉極
廣，吾⼈僅能就法律條文層⾯加以解釋。茲有感於條例立法技術
之粗糙致啟爭端，⽽本院同仁倉卒間所作決定亦不無可議之處，
爰表⼀得之愚之質疑。 

相關法令 公 營 事 業 移 轉 ⺠ 營 條 例 第 8 條 第 2 項 、 第 3 項 (80.06.19)

勞動基準法第16條第3項(73.07.30)

相關文件 抄立法院聲請書

 

中華⺠國八⼗⼆年三⽉⼗七⽇

（82）台院議字第○六八九號 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主 旨：有關公營事業移轉⺠營條例第八條第三項文意中之「前

項」究為何指？及⾏政院八⼗⼀年⼗⽉七⽇台八⼗⼀經字第三三

七三⼀號函之釋⽰，是否牴觸憲法第⼗五條有關⼈⺠財產權之保

障？請查照惠予解釋⾒復。

說 明：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4930&ldate=19840730&lser=001


⼀、本院委員李友吉等五⼗四⼈就前述事項所提之臨時提案，經

本院第⼆屆第⼀會期第五次會議討論決議：「函請司法院解

釋」。

⼆、檢附前述提案關係文書⼄份。

院 ⻑ 劉松藩

臨時提案：

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中華⺠國八⼗⼆年三

⽉⼗⼆⽇印發

案 由：本院委員李友吉等五⼗四⼈，為照顧全國數⼗萬公營事業

勞⼯權益，對公營事業移轉⺠營既定政策，雖經適當的溝通、宣

導，員⼯都能接受此世界潮流趨勢。但對於移轉⺠營後之各項權

益補償，尤其是財產既得權利移轉等攸關員⼯切⾝之權益問題，

持強烈之意志。依據「經濟部所屬事業移轉⺠營從業⼈員權益補

償辦法」所擬，對於員⼯權益的保障，不但未能發揮妥善照顧員

⼯之美意，且距預期之期盼相去甚遠。因⾝分上由公務⼈員變為

非公務⼈員，不但喪失因公務⼈員⾝分所能適⽤之公務⼈員退休

法、保險法、撫卹法、升等考試法等特別法，其社會地位亦受影

響。⽽依⾏政院解釋對移轉⺠營後繼續留任員⼯其財產上既得權

無法得到加意保障或適當補償，更引起員⼯極⼤的反彈。⼜依⾏

政院八⼗⼀年⼗⽉七⽇台八⼗⼀經字第三七三⼀號函，釋⽰公營

事業移轉⺠營條例第八條第三項有關移轉⺠營後繼續留⽤⼈員，

於移轉當⽇除由原事業主就其原有年資辦理結算外，是否加發移

轉時薪給標準六個⽉薪給之疑義，顯有違反條例之精神。故有關

公營事業移轉⺠營條例第八條第三項文意中之「前項」究為何

指？及⾏政院八⼗⼀年⼗⽉七⽇台八⼗⼀經字第三三七三⼀號函

之釋⽰，是否牴觸憲法第⼗五條有關⼈⺠財產權之保障？敬請院

會通過決議送請⼤法官會議解釋，使全國公營事業勞⼯受惠。

說 明：

⼀、公營事業移轉⺠營為政府既定政策, 亦為世界潮流，但公營

事業移轉⺠營後, 不論繼續留⽤⼈員或離職⼈員各項權益之保障

均屬憲法第⼗五條有關⼈⺠財產權保障範圍。故對繼續留⽤⼈員

「既得權」之保障應與離職⼈員相同, 尤其是「財產權」之保障, 

非依法律不得限制, 且⼈⺠之「財產權」係由憲法直接予以保障



（憲法保障主義）不得以法律限制之。故公營事業移轉⺠營條例

第八條第三項文意中之「前項」，應係指有關第三項之法律效

果，對繼續留任⼈員「加意保障」，非限制規定。否則對憲法保

障之財產權（憲法第⼗五條），以法律（公營事業移轉⺠營條例

第八條第三項）限制之，誠有違「直接保障主義」。

所以公營事業移轉⺠營條例第八條第三項規範有關第⼀項繼續留

⽤⼈員財產權之保障，應不容置疑。⽽⾏政院八⼗⼀年⼗⽉七⽇

台八⼗⼀經字第三三七三⼀號函之解釋顯有違反此條例之精神，

更牴觸憲法第⼗五條有關⼈⺠財產權之保障。

⼆、公營事業移轉⺠營既為政府既定政策，但基於「信賴保護原

則」，國家機關之⾏為，如非基於保護或增進公共利益之必要或

因⼈⺠有忍受之義務，不得罔顧⼈⺠值得保護之信賴，使其遭受

不可預計之負擔或損失。此基於「法治國家原則」，具有憲法位

階之效⼒，亦屬⼈⺠「基本權」，同時拘束立法、⾏政、司法。

今依據「經濟部所屬事業移轉⺠營從業⼈員權益補償辦法」所

擬，對於所屬員⼯權益保障，不但未能發揮政府妥善照顧員⼯之

美意，且對員⼯⾝分及財產等既得權遭受不可預計之負擔或喪失

利益，距員⼯預期之期盼相去甚遠，⽽⾏政院八⼗⼀年⼗⽉七⽇

台八⼗⼀經字第三三七三⼀號函之釋⽰，更引起各相關⼯會極⼤

反彈，要求全國總⼯會理事會尋求對策。

三、就法學⽅法論分析之，公營事業移轉⺠營條例第八條第三項

之「前項」應係指第⼆項之法律效果，非如⾏政院八⼗⼀年⼗⽉

七⽇台八⼗⼀經字第三三七三⼀號函之解釋。

就「文意解釋」及「體系解釋」⽽論：

第⼀項係針對公營事業移轉⺠營後，就其從業⼈員「願」隨同移

轉，「應隨同」移轉部分予以規範。

第⼆項係針對「不願」隨同移轉之從業⼈員與第⼀項但書「另有

約定未隨同」移轉部分予以規範。並就其法律效果（應辦理離職

並加發移轉時薪給標準六個⽉薪給及⼀個⽉預告⼯資）予以規

定。

第三項之構成要件係針對有關第⼀項移轉⺠營後繼續留⽤⼈員，

然第⼀項係「不完全條款」，其並無法律效果之規定。此異於第

⼆項有構成要件有法律效果之完全條款規定。所以就其法律效果

另有規定之必要，故在第三項就其法律效果予以規定。⽽依其文



意「前項」，當係指有法律效果之第⼆項，否則若指前，⽽第⼀

項係無法律效果之不完全條款，如何辦理，誠有疑問。

且依第三項但書「不發給預告⼯資」，亦屬第⼆項之法律效果之

⼀部分，依體系⽽⾔亦應「⼀體適⽤」；今予以明⽰，顯然係利

⽤第⼆項之法律效果，⽽「明⽰其⼀，排除其它」，做為移轉⺠

營後繼續留⽤⼈員法律關係法律效果之立法例。

若依⾏政院八⼗⼀年⼗且七⽇台八⼗⼀經字第三三七三⼀號函之

解釋，認為第三項文意中之「前項」係針對第⼀項之繼續留任⼈

員，⽽其但書之規定，係為排除前項之規定，此將法律效果予以

分割適⽤，誠有違法律體系應⼀體適⽤及文意解釋，此顯有予

盾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公營事業移轉⺠營條例第八條，誠屬「憲法第⼗

五條」財產權保障之⼀部分，⽽⾏政院八⼗⼀年⼗⽉七⽇台八⼗

⼀經字第三三七三⼀號，函侵害⼈⺠憲法所保障之財產權，且牴

觸法律，故應屬無效之解釋。

故依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⼀款之規定，聲請⼤法

官會議加以解釋。

五、希冀本院儘快作成決議並速交司法院解釋。

六、附聲請⼤法官會議解釋⼄份、公營事業移轉⺠營條例第八條

條文及⾏政院八⼗⼀年⼗⽉七⽇臺八⼗⼀經字第三三七三⼀號函

釋⽰⼄份。

七、以上提案，敬請⼤會公決。

提案⼈：

李友吉 華加志 劉國昭 莊⾦⽣ ⾼巍和 羅傳進 趙振鵬

廖福本 李必賢 王天競 洪性榮 李源泉 趙少康 鄭逢時

林志嘉 劉光華 江偉平 郭廷才 黃昭順 楊吉雄 洪冬桂

林明義 王⾦平 洪昭男 曹爾忠 陳志彬 蔡勝邦 王顯明

嚴啟昌 黃正⼀ 施台⽣ 陳傑儒 蔡中涵 謝深⼭ 洪濬哲

郁慕明 韓國瑜 陳朝容 廖光⽣ 洪秀柱 張建國 蔡貴聰

郭⽯城 劉瑞⽣ 周書府 朱鳳芝 趙永清 李鳴皋 賴英芳

葉憲修 葛雨琴 何智輝 陳癸淼 劉炳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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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82）台院議字第⼆三⼀七號 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主 旨：本院前聲請解釋「有關公營事業移轉⺠營條例第八條第三

項究為何指？及⾏政院八⼗⼀年⼗⽉七⽇台八⼗⼀經字第三三七

三⼀號函之釋⽰，是否牴觸憲法第⼗五條有關⼈⺠財產權之保

障」⼄案之聲請乃依據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七條提出，復

請查照。

說 明：

⼀、復貴院八⼗⼆年六⽉⼆⽇（八⼆）院公⼤⼀字第○四六○○

號函。

⼆、依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七條規定，即本院「於職權上

適⽤法律或命令所持⾒解與⾏政院所表⽰之⾒解有異⽽提出聲

請」。

三、「公營事業移轉⺠營條例」本為保障勞⼯權益為優於勞動基

準法規定⽽制定之特別法。故⾏政院於發布台八⼗⼀經字第三三

七三⼀號釋⽰後，引起極多勞⼯之反彈，屢向本院委員提出陳

情。倘若⼤法官會議解釋認定⾏政院上述釋⽰函無誤，本院將本

「職權」對該法第八條進⾏修法，以期原始立法意旨能明確制

定，消除模糊。

四、本院聲請案涉及⾏政、立法兩院⾒解分歧，貴院應予受理以

平息兩院爭執。

院 ⻑ 劉松藩




